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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岗区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补贴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进一步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贷款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助力解决零信贷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获得难的困境，进一步降低我区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根据《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发[2023]15号）、《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20]120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西岗区支持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补贴额度为每年500万元，按照企业补贴申请受理顺序，补贴资金额度用完为止。
第三条  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第四条 “首次贷款”是指企业从银行业金融机构首次获得的贷款(以贷款业务办理时征信报告显示为准)。
第五条  坚持规范、透明的原则进行首贷补贴，专款专用，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补贴的发放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
第六条  补贴包含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贴息、西岗区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的首贷担保费用补贴等。

第2章 首贷业务贴息
第七条  贴息条件
1.贷款对象：通过西岗区首贷中心获得的首次贷款，并完成首贷登记备案。
2.贷款金额：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
3.贷款用途：企业经营性贷款(不含贴现)。不得用于转贷、 委托贷款、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的项目贷款，以及参与民间借贷、投机炒作等行为。小微企业首次贷款不包括房地产公司贷款、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和非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
4.贴息范围：同一贷款对象，最多申请一次贴息，贴息期限最长1年。
5.贴息比率：符合创业担保贷款要求的企业按照利息额的50%给予补贴，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不超过同期LPR的30%给予补贴,其他类型企业按照利息额的20%给予补贴。贷款利率超过同期LPR+150BP（1BP=0.01%）部分不列入补贴计算范围。
①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是指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号)中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条件的小微企业（详见政策第六条、第七条）。
②高新技术企业为持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第八条  贴息方式。按照先付后贴的原则，即企业向贷款银行支付利息后，再申请财政贴息补助。
第九条  首贷业务贴息每年申请、发放一次，单户企业申请贴息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

第3章 首贷担保费用补贴
第十条  自2024年9月1日起，对担保公司新增的小微企业首贷融资担保业务，按担保额度的1%予以补贴。
第十一条  补贴条件
1.担保对象：通过西岗区首贷中心获得的首次贷款，并完成首贷登记备案。
2.担保金额：单户担保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
3.担保贷款用途：企业经营性贷款(不含贴现)。不得用于转贷、委托贷款、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的项目贷款，以及参与民间借贷、投机炒作等行为。小微企业首次贷款不包括房地产公司贷款、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和非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
4.担保费率：500万元(含)以下融资担保按照不高于1%收取担保费，对500万元以上融资担保按照不高于1.5%收取担保费。
第十二条  首贷担保费补贴每年申请、发放一次，担保费用补贴由区财政局直接补贴至担保公司。

第4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对享受本办法补贴的小微企业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四条  申请补贴的小微企业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经审计等部门查出材料弄虚作假、资金用途不实等问题，实行“一票否决”,追偿补贴资金、永久取消补贴资格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行，西岗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